
 

 

用人单位接收函 

 

 黑龙江东方学院： 

经公司研究决定，拟同意录用（接收）贵院 2025 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专业毕业生                为我公司员工。岗位为            

特此证明！ 

单位名称（单位公章）： 

 年    月    日 

 

用人单位联系方式 

单位具体地址  邮政编码  

人事部门负责人  移动电话    固定电话  

单位类别 

□党政机关      □科研设计单位     □高等教育单位    □中等、初等教育单位   

□医疗卫生单位  □事业单位  □国有企业   □私营企业  □三资企业    □部队      

□农村建制村    □城镇社区  □社会团体   □民办非企业        □其他 

 


